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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批示： 

 

 

 

完善法制建设、转变政府职能，促进互联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

在“经济新常态”背景下，互联网经济已然成为升级为国家级主

导产业，成为重要的经济引擎。未来 GDP 的增长和产业升级，要依



靠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。2015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

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。国家要制定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，壮大信息

消费，推动移动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的

结合，全面推进 “三网” 融合，促进工业互联网、电子商务、互联

网金融健康发展，引导互联网产业拓展国际市场。“互联网+”作为

一种新的经济形态，未来将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的融合，创造新的发

展生态。 

一、“互联网+”新常态引发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

1、“互联网+”的经济发展新机会 

从行业角度来看，未来互联网经济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。 

（1）工业互联网化，这将是未来发展的重头戏之一。工业互联

网是顺应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重点发展领域，也是政府

工作报告中提到的“互联网+”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。包括“移动互

联网+工业”、“云计算+工业”、“物联网+工业”、“网络众包+工业”

等形式。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，建立具有适应性、资源效率

及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。（2）金融互联网化，通过整合企业经营数

据信息，低成本、高效了解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，可以有效降低

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，提升贷款效率，因而势必对传统金融业产

生巨大影响。也会引发第三方支付、众筹、P2P 等细分领域的发展壮

大。（3）农业互联网化，是指指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,

对农业进行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市场化和农场化的生产活动。农业互联



网未来将会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展开。在生产领域，农业生产将采

用 IOT 技术以实现精确生产，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。在流通领域，

农业流通通过互联网技术，创新农业流通渠道。农户通过 PC 端、手

机客户端、发布农产品供应信息，脱离中间流通环节，改变农户在产

品交易中的话语权。（4）服务互联网化，表现为“互联网+医疗”、“互

联网+交通”、“互联网+公共服务”、“互联网+教育”等新兴领域的快

速发展，从而打造“中国服务业升级版”。 

2、“互联网+”面临的政府职能挑战 

在互联网经济的下，市场信息流动速度加快，企业的管理理念、

运行方式、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革，这就要求弱化政府对微观

经济的干预职能，使得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由微观向宏观转变，还企

业自主经营权，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。同时政府需要开发新的

职能以适应互联网经济。这些新职能包括数字化管理职能、培育环境

职能、扩充教育职能、宏观经济预警职能、信息安全职能等职能。这

是因为在网络经济中，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，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有

了一定的节约，这要求政府职能要依据这种情况转向信息和环境等方

面管理，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环境。 

另一方面，目前中国网络基础设施方面还包括网络普及率不够，

网络的数据传递速度、处理能力较低。尤其是中国很多智能、物联网

设备缺乏统一标准，阻碍了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。这些方面都要求

政府要积极干预。 



3、“互联网+”面临的法制挑战 

互联网经济下，现行税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比如，难以确认纳

税义务人和征税对象，难以确定课税对象的性质等，给税收征管带来

了困难。另一方面，电子支付与一般传统支付方式相比具有较低的交

易成本，更具有便捷的特性，然而电子支付也会存在一些问题，从而

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，产生不可预见的法律问题：首先，网络电子

支付同传统付款方式一样，存在被盗和遗失而发生损失问题；其次，

在网络中，有可能会发生存款被冒用；最后，电子付款工具的使用，

会造成新的犯罪行为。第三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。网络经济环境下的

生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，特别是以数字产品为代表的大量网络产

品具有高固定成本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，

需要政府在激励生产者创新和促进知识传播与共享的同时运用法律

的方式确定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期限，以此来保护生产者利益。 

二、适应“互联网+”新常态的对策 

针对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，政府应加强立法进程和

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互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。 

1、政府要制定“互联网+”全面经济行动计划 

推动移动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，

促进电子商务、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，壮大信息消费，

全面推进“三网”融合，加快建设光纤网络，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，

发展物流快递，把以互联网为载体、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产业发展。



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，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，支持发展移动互联网、

集成电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  

2、政府职能应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需要 

政府应不仅担负起引导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职能，更要深入了解互

联网、运用互联网。用互联网思维指导日常工作，推动政府职能转型。

通过网络渠道开辟关注民生、了解民情的渠道，以开放、平等、包容

的态度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，减少各种审批程序，节约政府运行成本。 

3、建立起与“互联网+”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规制手段 

纵观世界，互联网立法是国际立法先于国内立法，国际立法发达

于国内立法。计算机网络环境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虚拟世界，

面对网络经济下出现的电子商务征税、商务电子支付制度、电子商务

合同订立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，现有法律体系都难以规范网络虚拟

世界中出现的这些问题。因此，网络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

的网络法律体系。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可以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价

值标准和行为指导，保护网络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，遏止违法犯罪活

动，从而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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